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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5_A7_E6_98_9F__c122_486272.htm 【按语】1998年1月13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王汉斌副委员长决定恢复民法典

起草工作，并委托九位学者专家组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

责起草民法典草案和物权法草案。1998年3月25－27日召开民

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议定“三步走”的规划：第一

步，制定统一合同法，实现市场交易规则的完善、统一和与

国际接轨；第二步，从1998年起，用4－5年的时间制定物权

法，实现财产归属关系基本规则的完善、统一和与国际接轨

；第三步，在2010年前制定民法典，最终建立完善的法律体

系。这次民法起草工作小组会议，还专门讨论了梁慧星预先

拟定的《中国物权法立法方案（草案）》，并决定委托梁慧

星负责按照该方案起草一部物权法草案，要求6月底完成草案

，7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进行讨论。同月31日，梁慧星召开中

国物权法立法研究课题组全体成员会议，传达民法起草工作

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布置起草分工。1999年3月完成《中国

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并提交法制工作委员会。 一、制定物权

法的指导思想 1、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协调发展的权利

思想，在强化对个人和企业权利的切实保护的同时，兼顾对

社会公益的保护，禁止权利滥用。 2、坚持对财产所有权的

一体保护原则，凡合法取得的财产，无分公有私有给予同样

的保护。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划分所有权类别。仅对公

用物（国家专有财产）作特别规定。 3、国家基于公益目的

并予公正补偿，可以征收（征用）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和



个人、企业土地使用权。非公益目的用地，由国家批给指标

，再由用地单位与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协商签约。 4、

鉴于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组后，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产关

系属于公司法调整的范围，且企业财产权中包括物权、债权

、知识产权及人格权，应分别适用各有关法律规定，因此不

宜在物权法上概括规定“国有企业财产”的归属问题。 5、

实行农地使用关系的物权化，农地使用权期限50年，期满无

法定事由自动延长。通过土地登记实现由债权方式的承包关

系向物权关系的平稳过渡。 二、制定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1、

在坚持一物一权主义的前提下，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企业

担保等作为例外规定。 2、坚持物权法定主义原则，尽量将

切合我国实际的新型物权形式纳入本法，以期适应现代化市

场经济的要求。 3、坚持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

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公示方法，动产物权变动以交付或

占有为公示方法。 4、鉴于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违

背交易之实态和人民的认识，徒使法律关系复杂化，对出卖

人显失公平，其保护交易安全的作用已经被善意取得制度所

取代，我国物权法不宜采取。 5、鉴于物权变动的登记要件

主义，既便于实行又能保障交易安全，且为我民法通则所采

，因此无必要变更，应在物权法明文规定。海商法和民用航

空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为我国物权法登记要件主义之例外

。 6、建立统一的、与行政管理脱钩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实

现五个统一，即法律根据、法律效力、登记机关、登记程序

和权属文书的统一。建议设立统一的、与行政管理脱钩的不

动产登记局，可考虑隶属于区县基层法院或区县司法局。 三

、物权法应规定的物权种类 首先是所有权，即完全物权。其



中应规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并规定不动产相邻关系。与完

全物权相对应的是限制物权，即不完全物权，分为用益物权

和担保物权两大类。拟将作为物权的土地使用权以使用目的

区分为两种，用于建筑房屋或其他建筑物的，称为基地使用

权；用于耕种、养殖、畜牧等目的的，称为农地使用权；传

统的地役权应予保留，改称邻地利用权。不规定典权，实务

中如有发生，视为附买回约款的买卖。担保物权中，首先应

规定抵押权，包括最高额抵押、动产抵押、动产与不动产集

合抵押、企业担保（浮动担保）；其次规定质权，包括动产

质和权利质，并规定最高额质；最后，留置权仍保留。物权

法不规定一般优先权，海商法上的船舶优先权和民用航空法

上的航空器优先权，作为特别法上的制度。另外规定占有，

为事实上的支配状态，作为一种类似物权加以规定。让渡担

保和香港法上的“按揭（mortgage）”，似难以在物权法规

定，可考虑以后制定特别法。 四、物权法的结构 各国物权法

的结构模式大别为二。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民法为“五分

结构”：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法国

、意大利民法为“三分结构”：财产、所有权、用益物权（

不包括担保物权）。建议采五分结构要点如下： 第一章 总则 

规定立法目的；物权定义；物权法定主义；一物一权主义；

物权的优先效力；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生效，动产物权变

动以交付生效；物权的限制：权利之行使不得损害他人和社

会公益；物权法的解释原则：应有利于发挥物的经济效用；

物上请求权；物权消灭原因。 第二章 所有权 第一节 通则 规

定所有权的共同内容。包括：所有权定义；孳息的归属；所

有权人的容忍义务；取得时效制度；征收的条件与公正补偿



。 第二节 不动产所有权 规定不动产所有权的范围；不动产所

有权的取得；不动产相邻关系包括土地相邻关系和建筑物相

邻关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本法原则上不采依主体性质对

所有权的分类。但关于土地应对国家土地所有权与农村集体

土地所有权作特别规定。 第三节 动产所有权 规定动产所有权

的取得原因：先占；拾得物；埋藏物；添附；附合；混合；

善意取得制度。关于拾得物，建议规定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及

超过法定期间无人认领时拾得人取得所有权。关于善意取得

制度，区分委托物与脱离物，委托物发生善意取得，脱离物

（包括遗失物和盗窃物）应许失主请求回复，超过法定期间

未请求回复，则占有人取得所有权。 第四节 共有 规定共有的

定义；公同共有；按份共有；准共有；共有物的分割。 第三

章 基地使用权 规定基地使用权的定义；基地使用权的设定和

取得；空间（基地）使用权；相邻关系之准用；基地使用权

的撤销；租金缴纳；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基地使用权期满后

的延期与补偿；基地使用权的抛弃。 第四章 农地使用权 规定

农地使用权的定义；农地使用权的设定和取得；农地使用权

的期间及延长；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农地用途之限制

；农地使用权因不耕种而消灭。 第五章 邻地利用权 规定邻地

利用权的定义；邻地利用权的设定和取得；依时效取得邻地

利用权；空间邻地利用权；邻地利用权的附从性；需用地之

分割；供用地之分割；邻地利用权的消灭。 第六章 抵押权 第

一节 通则 规定抵押权的定义；抵押权的效力；抵押权的设定

，须有书面协议，并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抵押权的顺位；优

先受清偿的范围；取得抵押标的物的第三人的涤除权；抵押

权的实行；抵押权的消灭。 第二节 最高额抵押 应规定，设定



最高额抵押，必须约定被担保债权的范围、最高限额；被担

保债权范围的变更，不须经后顺位抵押权人的同意；最高限

额的变更，必须经后顺位抵押权人同意；被担保债权原本的

确定。 第三节 动产抵押 应规定可设定动产抵押的动产种类；

动产抵押登记机关。 第四节 企业财产集合抵押 应规定，企业

可将其所有的不动产、机械设备、工业产权，组成企业集合

财产，设定抵押权。可以组成企业集合财产的财产种类。企

业集合财产目录之作成与登记。企业集合财产抵押设定后，

企业集合财产之组成物禁止转让；未得抵押权人同意，不得

将组成物从集合财产中分离。 第五节 企业担保（浮动担保） 

可规定，股份公司于发行公司债券时，为担保公司债可将企

业现在所有及将来所有的全部财产设定企业担保。唯股份公

司可以设定企业担保，被担保债权唯限于公司债。企业担保

权之设定契约，应作成公证证书，并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企

业担保权登记。此登记为企业担保权公示方法和生效要件。

在企业担保权实行时及设定公司破产的场合，企业担保权优

先于其他担保权。但普通债权人及其他担保权人对企业个别

财产为执行时，企业担保权无优先效力。 第七章 质权 第一节

通则 规定关于质权的一般规定：质权的定义；质权的标的物

须有可让与性；质权的设定因标的物的交付而生效；质权的

留置效力和优先受偿效力；优先受清偿的债权范围；关于转

质的规定；关于禁止流质的规定；最高额质权准用关于最高

额抵押权的规定。 第二节 动产质 应规定动产质权人非继续占

有质物，不得以其质权对抗第三人。 第三节 权利质 应规定可

以设定权利质权的权利种类：债权；股份；债券；无体财产

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可以设定债权质权的



债权应具有可让与性；在有债权证书时，其设定契约以该证

书的交付为生效要件；无记名债权，准用关于动产质的规定

。 第八章 留置权 留置权为法定担保物权。可规定仅对于加工

承揽契约、保管契约、运送契约发生留置权。应规定发生留

置权的条件：一方当事人依契约关系占有对方财产，对方未

依契约规定支付价金或费用。并规定留置权的效力：留置的

效力和优先受清偿的效力。 第九章 占有 规定占有的定义；基

于占有的物上请求权；占有的分类包括直接占有、间接占有

；占有的推定；占有的变更；占有的移转；占有的合并；关

于盗脏和遗失物的占有；善意占有人和恶意占有人；占有人

的自力救济；共同占有和准占有。 第十章 附则 规定本法的生

效；不溯及既往原则；特别法上的物权；关于本法生效前设

定的用益物权的期间。关于登记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